附件1：

教 育 部 办 公 厅 文 件

教发厅〔2008〕2号
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修订和换发

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通知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：

根据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管理若干规定》、《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》和民办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，经研究，决定对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（以下简称办学许可证）的内容和式样进行修订并换发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办学许可证由教育部统一修订内容和式样（修订后的办学许可证式样见附件1、附件2），由教育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按照职责分工分别组织印制。

　　二、修订后的办学许可证分正本、副本。填写要求如下：

　　1.名称：学校章程规定的学校名称。

　　2.地址：学校章程规定的学校所在地的详细地址。

　　3.校长：学校董事会（理事会）聘任，审批机关核准的校长姓名。

　　4.举办者：审批机关批准的以资金、实物、土地使用权、知识产权以及其他财产作为办学出资举办学校者。联合举办学校的，按联合办学协议中明确的出资额多少为序，由多到少，最多填写三个出资者。

　　5.学校类型：审批机关批准的学校类型（如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等）。

　　6.办学内容：审批机关批准的办学层次、类型、形式。

　　7.主管部门：主要管理学校的教育行政部门或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。

　　8.发证机关：审批机关。

　　9.有效期限：自审批机关发证之日起计算。

　　10.备注：举办者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，须注明“要求取得合理回报”。

　　11.年度检查情况：主管部门根据年度检查情况加盖年检戳记。

　　12.编号：15位数。

　　第1位数为发证机关代码，“0”教育部，“1”地方人民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、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。

　　第2-7位数为学校所在地的国家行政区划代码，其中2-3位数省级，2-5位数地级，2-7位数县级。

　　第8位数为学校类型代码，“0”本科学校（含独立学院），“1”高等专科学校或高等职业学校，“2”其他高等教育机构，“3”普通高中或中等职业学校，“4”普通初中或职业初中，“5”小学，“6”幼儿园，“7”培训学校，“8”其他。

　　第9-14位数为学校排序。

　　第15位数为学校性质代码，“0”为举办者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，“1”为举办者要求取得合理回报。

　　办学许可证内容变更，经审批机关核准或备案后，换发办学许可证正本、副本。

　　三、修订后的办学许可证自2008年9月1日开始启用。原2004年9月1日启用的，教育部组织印制的办学许可证自2010年1月1日起一律停止使用。

　　四、新设民办本科学校、民办高等专科学校、独立学院由教育部审批后发放办学许可证。

　　本通知下发前批准设立的民办本科学校、民办高等专科学校，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检查，符合要求的，报教育部换发办学许可证。《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》生效之日起5年内，经教育部组织考察验收通过的独立学院由教育部换发办学许可证；考察验收前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发放办学许可证。

　　五、换发办学许可证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，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，保证此项工作顺利进行。

附件：1.教育部组织印制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式样

      2.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织印制的民办学校办学

许可证式样

教育部办公厅

二○○八年四月三十日

附件1

修订后正本—教
              中  华  人  民  共  和  国

---------------------民 办 学 校 办 学 许 可 证---------------------
教民□ 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号

名    称：

地    址：

校    长：

学校类型：

办学内容：

主管部门：

有效期限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证机关：    （章）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

No:2008×××××××
修订后副本内芯—教
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
（副本）

     教民□ 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号

名    称：

地    址：

校    长：

举 办 者：

学校类型：

办学内容：

主管部门：

有效期限：

发证机关：（章）

备注：
	年度检查情况

	
	

	
	

	
	

	
	


No.2008.ΧΧΧΧΧΧΧ
修订后副本封面—教

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办学校办学

许

可

证

（副本）

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

修订后副本封底—教
说    明

1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是民办学校依法开展办学活动的证件。
2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分正本和副本，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正本应放置在学校主要办学场所的醒目位置。
3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不得伪造、变造、买卖、出租、出借。除发证机关外，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扣留、收缴和吊销。
4．学校应在许可的办学内容内从事办学活动。
5  管理机关根据年度检查情况加盖年度检查戳记。
6．学校注销时，应交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正、副本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被发证机关吊销后即自行失效。             
附件2

修订后正本—教
              中  华  人  民  共  和  国

---------------------民 办 学 校 办 学 许 可 证---------------------
人社民□ 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号

名    称：

地    址：

校    长：

学校类型：

办学内容：

主管部门：

有效期限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证机关：    （章）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

No:2008×××××××
修订后副本内芯—教
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
（副本）

   人社民□ 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号

名    称：

地    址：

校    长：

举 办 者：

学校类型：

办学内容：

主管部门：

有效期限：

发证机关：（章）

备注：
	年度检查情况

	
	

	
	

	
	

	
	


No.2008.ΧΧΧΧΧΧΧ
修订后副本封面—教

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办学校办学

许

可

证

（副本）

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
修订后副本封底—人
说    明

1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是民办学校依法开展办学活动的证件。
2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分正本和副本，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正本应放置在学校主要办学场所的醒目位置。
3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不得伪造、变造、买卖、出租、出借。除发证机关外，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扣留、收缴和吊销。
4．民办学校应在许可的办学内容内从事办学活动。
5  主管部门根据年度检查情况加盖年度检查戳记。
6．民办学校注销时，应交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正、副本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被发证机关吊销后即自行失效。             
1

